财经研究所同等学历
申硕答辩具体要求和工作通知（2012）
1． 答辩前资格审查工作和照片拍摄
按照学校要求，请在答辩前完成资格审查。具体工作是完成《同等学力人员办理答辩和申请硕士学位手续循环表》（教学管理系统中或者附件下载）中“2学业成绩审核”、“3水平认定”“4、单位审核”三个部分内容。其中所需要的成绩单请先到何宏伟老师处领取，其余材料（其中结业证书已经发给大家）请自备好到我校研究生院培养办（国定路777号育衡楼辅楼A201室）进行资格审查。请务必在5月30日前完成资格审查，否则无法参加答辩。

拍摄学位证书所需要照片。按照上海市统一要求，学位照片必须统一专门拍摄，请大家在5月30日前到下列地点拍摄学位证所需照片。上海市宜山路520号中华门大厦20楼9室（近中山西路）上海潮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21-64682836——803。
2．答辩时间与地点：2012年6月7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答辩前务必登录财大“教学管理系统“（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1），点击“毕业与学位”，请认真阅读第一个板块“学位论文与学位申请流程”的全部内容，我校答辩的规定基本都在这部分中有明确说明，并填写其中需要提交的全部内容。之后下载本说明第4部分要求的所有表格，连同论文交到研究生秘书何老师（联系电话：65903581）。重点阅读《同等学力人员办理硕士论文答辩和申请硕士学位手续循环表》的相关内容。

4． 正式答辩前7天，必须通过论文预审。通过预审者方可进入答辩，未通过者延期答辩。

5．通过论文预审者，进入正式答辩时，需要在5月30日11点前向所办何老

师当面提交以下材料，逾期不侯，耽误答辩工作责任自负。
（1）正式装订的论文6本（具体板式可到所办查看，也可自行到学校周边打印，要求封面颜色是浅粉色），其中首页去除导师和本人信息，仅保留学号，正文中去掉致谢等个人信息部分。

（2）以下表格：所有表格到教学管理系统的“毕业与学位”中下载，也可到附件中下载。其中需导师和本人签字的都需要签好字，需要填写的部分必须全部填写完全。
同等学力人员办理硕士论文答辩和申请硕士学位手续循环表（1份，已办理的带好）
t2.同等学力人员学位论文评阅书（3份）                  

t3.同等学力人员学位申请书及审核表（2份，导师本人签字，相关内容填写完整，照片全部贴上）

t4.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表决票及评价标准（5份）

t5.同等学力人员学位论文答辩会记录及决议书（1份）

t6.授予同等学力硕士学位基本数据表（1份，照片全部贴上）

t7.研究生科研情况统计表（1份）
6．向我所提交论文和以上表格时，领取参加上海市统一盲审号码。
7．答辩具体程序见教学管理系统说明，要求用PPT进行陈述，我所提供电脑。
8．论文答辩通过者请登录财大教学管理系统完成相关网上学位申请和提交工作，需要上传修改后的论文。同时提交修改后的论文4本，填写完整全部信息，需要本人和导师签字。

9．答辩未通过者，6个月后再安排答辩，届时需要重新缴纳答辩费，该项仅供答辩相关费用。

10．未尽事宜请咨询财经研究所何老师（6590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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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5-23
